
武昌首义学院文件
院人〔2017〕33号


关于刘媛媛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学校研究，校长批准：

聘刘媛媛任学科专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；

免去胡容玲学科专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免去刘媛媛教务处副处长职务。
武昌首义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4日
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4日印发
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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